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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548/2021_2022__E3_80_8A_

E6_B9_96_E5_8D_97_E7_c34_548430.htm 全新修订的《湖南省

旅游条例》本月起正式实施。1日上午，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

陈叔红、副省长甘霖出席了省旅游局主办的条例施行宣传月

启动仪式。 根据条例中关于“山水文化资源经营权可合法转

让”、“旅游行业协会应当加强行业诚信建设”、“零团费

旅游将重罚”等方面的规定，我省旅游业态、资本运营、产

业发展都将取得重大突破。 如条例规定自费项目应当在旅游

合同中注明，由旅游者自愿选择，让旅游合同变成游客手中

的“明白账”；条例禁止零、负团费操作，违规经营者将被

处3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，对无证“黑导游”，一旦发现

最高给予1万元以下的罚款；条例还明确旅游资源可以按照公

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采取承包、租赁等形式，实现所有

权和经营权适度分离，许多实际上已经在照此运作的企业终

于吃到“定心丸”。 值得关注的是，条例中首次提到，允许

将公务活动中的交通、住宿、餐饮等事务委托旅行社办理，

同时指出应在具有重要历史、科学、文化、艺术、生态价值

的旅游区实行游客容量控制，标志着湖南旅游向更健康有序

发展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一步。 所谓零负团费，就是指游客

付给旅行社的费用明显低于成本价。为此，旅行社只得以少

带游客看景点，多让游客参加自费项目和购物，并收取自费

场所供应商的“回扣”来赚钱。由此，游客即陷入高价陷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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